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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年 2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3樓簡報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彭秘書長繼宗 
主    席： 

陳處長建益 
記錄：杜錦嫻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將修護處主任職位改列為分類 14 等、副主任職位改列

為分類 13 等，以利修護業務之推動。 

案    由：建請解決中、南分處主任職缺 14 等權益問題。 

上次會議決議：一、請電力修護處配合事業部的檢討儘速依程序提出，

並請人力資源處確認中分處、南分處主任職位缺是

否為 14 職等。 

二、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案職位列等調整已簽陳鍾副總經理核後送人力資源處提陳公司歸級

委員會討論。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改建核三電廠大修出差宿舍，安全問題需重視免於工

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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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請說明核三提供之宿舍，是否符合公司內大修出差宿舍，

有改善空間否？  

案    由：建請台電重新規設大修出差宿舍及大修工作休息室。 

案    由：大潭電廠因無法提供電力修護處大修期間人員住宿，以致

本處需自行租宿旅館所費不貲！請台電公司儘速規劃興建

宿舍。 

案    由：建請協助解決通霄電廠大修出差宿舍不足之窘境。 

案    由：建請改善各電廠出差宿舍設備問題及提升住宿品質。 

案    由：建請公司協助各火力電廠完成大修出差宿舍增建及設備之

改善(比照公司訂定出差宿舍標準)，讓同仁可無後顧之憂

地進行大修工作。 

案    由：本處承辦之水、火力及核能電廠大修工作，其住宿優劣不

一，為維持工作品質，建請重新規劃、整建宿舍。  

上次會議決議：由總會邀集電力修護處、發電處、核能發電處、秘書

處、會計處及三個分會常務理事於九月底以前召開專

案會議。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電力工會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召開「強化火力系統人力暨大修出

差宿舍改善事宜」會議，其決議事項為： 

（一）針對既有宿舍，請各電廠提出改善需求簽送公司儘速改善住宿

品質。 

（二）請各電廠年底前針對新蓋大修宿舍會同各電力修護處分處提出

需求資料簽送發電處。 

（三）請秘書處訂定大修宿舍規範。 

二、本案建請併提案討論第一、三案辦理。 

 

發電處說明： 

一、電力工會總會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邀集電力修護處、發電處、秘

書處、會計處及火力電廠工會分會常務理事召開專案會議，決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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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既有宿舍，請各電廠提出改善需求簽送公司儘速改善住宿品

質。 

2.請各電廠年底前針對新蓋大修宿舍會同各電力修護處分處提出需

求資料簽送發電處。 

3.請秘書處訂定大修宿舍規範。 

二、發電處已依台灣電力工會於 104 年 11 月 9日函檢送 104 年 10 月

22 日火力系統大修出差宿舍改善事宜會議紀錄，簽請各火力發電

廠依規定簽陳辦理。 

1.發電處已訂於 105 年 2 月 22 日邀集電力修護處及南分處、大林、

南部及興達發電廠等研商南部地區火力發電廠大修宿舍相關事

宜。 

2.興達電廠已提供 159 間大修宿舍，並整修天花板、冷氣機汰舊換

新及購置傢俱設備等；另將簽請整修保警大樓 3樓可利用之 10 間

房間供大修宿舍。 

3.大林電廠內目前正在蓋模中學員宿舍及單身、大修宿舍共 204 戶，

其中模中學員 60 戶，其餘 144 戶，預計今年 4月底完工，屆時將

可解決目前無大修宿舍問題。 

4.台中電廠目前提供修護處支援大修宿舍 78 間；並整修大修宿舍天

花板換新，牆壁全面油漆，電話及照明設備檢修及部分電氣設備

汰舊換新。 

5.通霄電廠每年大修期間提供勵進大樓及大修宿舍共72間房舍供修

護處使用。因該廠更新擴建施工處進駐借用電廠宿舍及大量進用

新進人員，致電廠無多餘大修宿舍供修護處使用。 

6.大潭電廠大修備勤房屋已建請規劃 200 間列入「大潭電廠增建燃

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中。 

 

核能發電處說明： 

一、本處於 104.11.17 邀集電力工會總會、41 分會及公司相關單位研

商，已達成興建 210 戶出差宿舍之初步共識，核三廠將儘速提出

效益評估報告內容草案，依行政程序申請。 

二、核三廠礙於現有宿舍之限制，無法提供套房式的宿舍，惟已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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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各項設施，以提升住宿品質。建議在大修開始前由修護處派

員先與電廠確認宿舍需求及實地勘察各項設施及物品，核三廠當

即改善處理需改善事項。 

 

秘書處說明： 

一、104 年 11 月 5 日「討論新建核三廠備勤房屋案」，會議結論：請

核三廠依共識及各單位意見，重新分析並簽報及編寫效益評估報

告送主管處辦理後續作業；據悉目前仍未完成。 

二、大修出差宿舍不足問題，並請各電廠儘速溝通解決，如確有需求，

再請依「備勤房屋管理要點」規定簽報。 

三、有關備勤房屋供應設備項目之改善，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係依

單身備勤房屋設置應以敷使用。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半年內若無進展下次系統會議由副總及

理事長共同擔任系統會議主持人)。 

 

第 三 案 

案    由：因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公司事業部成立及電業法修法

後，公司將對電力修護處朝向民營化私有化，台灣電力設

備維修將由大陸企業提供維修服務；建議公司不可開放本

公司發電電力修護工作市場。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企劃處說明： 

一、本公司成立事業部係因應經營環境之變化及公司在經營管理上所

必要之作為，事業部不等於電業自由化，亦不等於分割公司。 

二、另查政府修正電業法之目的係為提升整體電業之經營效率，其作

法為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健全公平合理經營環境等，並無涉電力

修護業務民營化與私有化之相關規定。 

三、再者，水火力發電事業部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三款明定電力修護處

職掌略以：「各發電廠年度大修工作，各發電廠所緊急搶修或維護

性資本支出工程，機電材料、機件委交修造、改善及其檢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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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來各發電廠之修護工作，仍將由該處繼續辦理，其後續

發展，該事業部自當關注此議題。 

四、本案有關企劃處部分，擬請准於解除追蹤。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依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第 3 條規定範圍：不適用公共採購；

公共採購即是政府採購，故服貿已排除政府採購法。 

二、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中設備維修服務業（聯合國中央產品分類

CPC633、8861-8866）（海運船隻、航空器及其他運輸設備除外），

其中．8864-Repair services of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apparatus n.e.c.，on a fee or contract basis；對應我國行

政院主計總處標準行業設備維修服務業定義為編號 951（汽車維

修及美容業）、952（電腦、通訊傳播設備及電子產品修理業）、959

（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前述均無適類電力設備維修行

業。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標準行業，有關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發電、配電、輸電機械維修、鍋爐維修及輻射設備維修係屬製造

業，非屬兩岸服貿協議範疇，故與本公司業務無關。 

四、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四 案 

案    由：為何修護處領班人員在沒有工號的情況下，不能報支領班

加給。 

上次會議決議：一、由總會召集人力資源處及三個分會常務理事召開

會議研討。 

              二、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會議已於 104 年 10月 23 日召開，會議紀錄如附件 1。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電力工會於 104 年 10月 23 日召開「領班之設置相關事宜」會議，

其決議事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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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了現行機動性編班以外，大修以外期間回到單位按公司規定

設置領班。 

（二）爭取工號核給內容符合實際性。 

二、本案將依前項決議事項核處。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五 案 

案    由：修護處同仁處理各電廠緊急的事故，往往付出更多用心及

勞力，但受限於非大修排程，只能支領外勤費用，甚不合

理。 

上次會議決議：一、請電力修護處及人力資源處研議可行性。 

              二、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查本公司「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之認定原則及處理措施」規定，

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係由各授權單位主管，依照認定原則審慎

認定。 

二、另查本公司大修餐費之核給，係考量參與大修人員因團體勤務之

特殊需要，確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且由公司提供誤餐餐盒

有窒礙難行之處，爰經報奉行政院同意以核給餐費方式辦理，惟

其適用範圍僅限於電廠大修執行團體勤務期間因加班而無法正常

用餐之工作人員。 

三、考量近年來上級機關及監審單位對於大修餐費核給範圍之合理性

亦時有質疑，本案如經依「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之認定原則及

處理措施」規定認定為搶修工作時，執行搶修工作人員得依規定

按實報支餐費，惟不宜再予放寬適用至大修、搶修以外之工作。 

四、另，大修週期之安排及大修計畫之審核非本處權責，有關本提案

前業簽請各電廠主管處表示意見，惟各主管處尚未有一致之見

解，爰本處已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簽請電力修護處續予釐清。 

 

電力修護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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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研擬可行方案並執行中，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六 案 

案    由：建請發電處與電力修護處訂定發生傷害事故責任歸屬處理

要點，以便解決大修期間電廠人力支援工安責任歸屬問題。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本處已於 104 年 8 月 27 日邀請發電處、工安處、本處各分處、相

關電廠及電力工會相關分會等與會，商討大修期間支援人力發生

傷害事故時工安責任之歸屬問題，會議紀錄如附件 2。 

二、本案建請結案。 

 

發電處說明： 

本案已於 104.08.27 在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開會，會議紀錄及責任歸

屬（如附件 2）經兩處及工安處同意，置於工安處網頁，供相關單位

發生傷害事故件數歸屬判定之依據。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七 案 

案    由：核能電廠大修為配合工期縮短，許多核能機組準備工作提

前作業，超時工作〝誤餐費〞應合理給予！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查本公司大修餐費之核給，係考量參與大修人員因團體勤務之特

殊需要，確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且由公司提供誤餐餐盒有

窒礙難行之處，爰經報奉行政院同意以核給餐費方式辦理，惟其

適用範圍僅限於電廠大修執行團體勤務期間因加班而無法正常用

餐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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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近年來上級機關及監審單位對於大修餐費核給範圍之合理性

亦時有質疑，實不宜再予放寬適用至大修前之準備工作。 

本次會議決議：併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第五案，結案。 

 

第 八 案 

案    由：偏遠無人化之水力電廠，只剩保全看守，前往大修工作，

可否申領僻地津貼？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為鼓勵同仁前往偏遠地區進行大修工作，復考量於不同地點工作

所支領僻地加給之平衡性，經奉核定嗣後如有前往符合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僻地等級劃分標準表所列條件之本公司工作場所從事

大修工作，惟該場所或因無人化，或因支領離島電業工作津貼，

而未申請核列僻地，致未列於僻地單位一覽表者，得按該場所可

核列之僻地等級支領僻地加給。 

二、前開事項之相關管理辦法，本處已於 104 年 8 月 4 日函文相關單

位據以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肆、提案討論 

第 一 案 

案    由：興達電廠大修出差宿舍嚴重不足。 

說    明： 

      一、興達電廠年度大修含括二個廠區，複循環機組區和慣常火

力機組區。同時安排二部機組進行年大修工作，所需大修

人力非常多(員工：複循環約 100 人、慣常火力約 85 人，

共計約 185 人)。 

      二、目前興達電廠僅提供有 158 間出差宿舍，無法滿足二部機

組大修人力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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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若安排兩人共住一間房間，因若干住宿人員有打呼的習慣，

會影響到室友的睡眠品質，間接使工作人員白天的精神不

佳，導致現場作業有工作安全之疑慮，而造成工安事件。 

      四、大修人員睡眠不足會影響工作效率，直接導致大修工期的

延宕。 

辦    法：興達電廠現存有保警大樓三樓可供整修利用，約可增加 30

間宿舍房間，供大修工作人員住宿(目前該棟三樓房間尚未

整修，無法提供人員住宿)。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目前興達已提供修護處大修宿舍共 159 間(維護大樓全部房間、原

施工處宿舍全部房間、單身備勤宿舍 4F 全部房間及 2F 部份房

間)。其中 29 間，每間可住宿 2人，目前大修共有 188 人住宿。 

二、電廠經管保警大樓三樓由再生能源處借用做為臨時辦公處所及保

警二中隊使用中，扣除後可提供整修作為大修出差宿舍計有 10

間（每間住宿 2人後應足以供應）。本案之修繕及增購相關宿舍設

備所需費用，電廠擬簽請發電處籌措預算後，再由興達電廠辦理

修繕事宜。 

三、104 年大修宿舍已整修情形如下： 

1.冷氣換新 40 台 

2.紗窗紗門更新 90 座 

3.更新衣廚 34 座、床 23 張、床墊 100 張 

4.新購會客椅 12 張、小茶几 6張 

5.更新桌子 75 張、椅子 100 張 

6.更新被套、棉被、枕頭 110 套 

7.新購電風扇 90 台、電視 2台、冰箱 3台、洗衣機 3台。 

 

秘書處說明： 

一、興達電廠廠區目前已提供 158間及保警大樓三樓 10 間，共計 168

間備勤房屋。 

二、有關大修支援修護人員住宿問題，請電廠再與電力修護處溝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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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主管處協助。 

本次會議決議：併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第二案辦理。 

 

第 二 案 

案    由：配合勞基法週休二日，建議大修(週六、週日)不計入工期

內。 

說    明： 

      一、勞基法第 30 條第 1項修正為勞工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每

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 

      二、本處近年來為配合各電廠之緊密大修且工期又要精進。 

      三、新進員工無法補足退休潮，為配合上級交辦任務，員工普

遍過勞，致使近年大修工安事故頻傳。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大修工期係由各電廠視業務實際需要審酌排定。 

二、週六、週日不計入工期，勢必因工期拉長對公司營運績效造成衝

擊，本案宜審慎考量。 

 

電力調度處說明： 

一、有鑑於電力系統裝置容量日益成長、發電機組數量龐大，而近年

來電力開發不及、電源供應緊澀，造成大修安排日趨困難。如週

六、週日未計入工期，將使大修期程拉長，進而導致備轉容量過

低之情形，除影響電力系統供電安全外，對於本公司營運績效亦

將造成重大影響。故建議相關工期計算應維持現狀，以確保機組

大修可在最短時間內完成。 

二、機組大修第一線工作人員勞心勞力、日以繼夜維護本公司重要發

電設備，為本公司維持良好經營績效重要一環。今既有人力不足

之疑慮，以致衍生相關工安等問題，建請人力資源處能協助補足

電力修護處之人力缺口並研議相關獎勵措施，以避免發生人員過

勞問題並提升工作士氣。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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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 

案    由：建請積極解決電廠大修宿舍之不足，儘速改建或整修以利

修護業務之推動。 

說    明：會中說明。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發電處已依台灣電力工會於 104 年 11 月 9 日函檢送 104 年 10 月 22

日火力系統大修出差宿舍改善事宜會議紀錄，簽請各火力發電廠依規

定簽陳辦理。(詳如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之第二案說明) 

 

秘書處說明： 

本案待會議討論後，如有需本處協助當盡力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併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第二案辦理。 

 

第 四 案 

案    由：事業部成立後建請補足人力並重新調整中分處之組織編

制，以因應日漸增加的維修業務。 

說    明：會中說明。 

辦理情形： 

水火力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 

事業部成立後，須進行整合既有資源，做最有效效率之運用，以強化

組織力量。有關電力修護處（含本部及分處）組織之合理性，策劃室

將安排時間與電力修護處溝通討論。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為應中分處業務推動需要，本處近年來已陸續補充中分處新進人

力，中分處人數已由 96 年底 113 人，成長至今為 166 人，105 年

新進養成班分發 13 人（預計 4月底報到），新進派用人員 4人（預

計 5月底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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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組織調整並非易事，未來仍將會持續補充中分處所需人力。 

 

企劃處說明： 

一、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組織審查作業原則」，本公司各單位因業務需

要得適時調整組織，並由直屬單位填報組織調整申請表，說明調

整目的及理由、組織規程或組織系統圖草案修正對照表、辦事細

則草案修正對照表、組織調整前後優劣比較、組織調整所需員額

及人員調整計劃等，循行政程序提報申請組織調整。 

二、修護處擬調整中部分處組織一節，須依前開行政程序辦理，即簽

會本處並由董事長核示後送經營會議討論；俟經營會議決議後，

該處再簽陳主管副總核示，並將組織調整申請提送本處續辦。 

三、本案有關企劃處部分，擬請准予解除追蹤。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五 案 

案    由：建請檢討各級主管每月四次工安走動管理之必要性。 

說    明：會中說明。 

辦理情形： 

工業安全衛生處： 

一、本公司各級主管走動管理次數，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工安督

導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單位正副主管每月二次

以上，部門主管每月四次以上。 

二、本(105)年 1 月 6日奉總經理核示(詳附件 3)，單位正副主管走動

管理次數修正為：每月四次以上；另如發生重大職災事故後，該

單位正副主管走動管理次數於未來一年修正為：每月六次以上。 

本次會議決議：請總會處理。 

 

伍、臨時提案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公司於大潭發電廠大修時人力勿辦理發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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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主管處將會注意此案，以維員工權益。 

 

陸、散    會 

備  註：下次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4分會〈電

力修護處〉。 


